
 

1/ 2 

证券代码：0023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科云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56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2013 年、2014年连续两

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,且 2014年净资产为负值，

年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2014年审计报告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第 13.2.1 条之规定，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4月 30日起被

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证券简称由“中科云网”变更为“*ST云网”，股票交易日涨跌

幅度限制为 5%。  

二、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

1、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公司 2015 年度“带强调事项

段的无保留意见”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16]第 211148号），公司 2015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 376,635,854.89元，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总资产 179,552,130.51

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,363,156.92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65,574,042.66 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公司认为：公

司 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等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

消除，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，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。 

2、公司股票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条规定的应实

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，亦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3.1条规

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公司于 2016年 5月 4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

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。 

三、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

1、完成公司债及信托债的清偿工作 

在高端餐饮市场低迷，公司 2013年、2014年连续两年巨额亏损的情况下，2015

年 4月 7日，公司发行的“ST湘鄂债”发生违约，成为国内首例本金违约的公募债券。

公司债违约后，公司积极寻求通过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的方式解决违约问题。经各方

努力，2015年四季度，公司分别通过向克州湘鄂情、北京盈聚出售重大资产筹集偿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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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同时，北京盈聚同公司和北京信托达成了 1.21亿元的债务和解协议。2015年

12 月 31日，北京盈聚向北京市一中院指定账户划入 4.3亿元资金，履行了相关支付

义务。公司于 2016年 3月 9日完成了“ST湘鄂债“的兑付工作，于 2016年 4月 1

日完成了北京信托贷款的债务清偿工作，有力保障了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 

2、积极配合完成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 

2014年 10月 12日，公司因涉嫌证券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立案调查

期间，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调查工作。2015年 12月 4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

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因虚增利润，通过违规确认加盟费

收入、违规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收益，以及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提前确认收入导

致信息披露不真实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给予警告及 40万元罚

款。目前公司已全部整改完毕，修正了相关定期报告，并缴纳了行政罚款。 

3、保持了公司整体稳定和业务平稳过渡 

2015年四季度，公司通过重大资产出售，将酒楼、食品加工、快餐等亏损业务进

行了剥离，仅保留了团膳业务。在资产剥离前，公司一方面重点解决债务违约问题，

同时努力保持各餐饮业态稳定。资产剥离后，公司与资产受让方平稳交接，保证了业

务的平稳过渡。 

4、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

2016年 3月，公司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拟引入盈利能力强、发展前景良

好、符合国家政策的优质经营性资产，实现主营业务转型与优化，以提升上市公司核

心竞争力，力争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。公司于 2016 年 4月 29日在指定

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相关议

案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股票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，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，公司将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五月五日 




